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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吿 

白
位 

不
是 

酒
局 

或
丕 

詩
省 

政
府 

登
載

米
竟
油
糖
 

蘇
杭
雜
貨
 

籐
器
竹
器
 

零
售
批
發

京
菓
海
味
 

各
種
名
茶
 

山
貨
水
貨
 

特
別
計
平

號
最
近
第
十
一 
期 

一
情
印
便
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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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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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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«
 利
公
總

属
自
宠 

金
利
海 

活
生
行 

元
»
城

一祁
城 ) 

礎
源
公
司

is
魂

趺

一

會
舘
以
作
公
益
慈
善
之
費
並
將
其
獲
選
之
號
數
姓
名
籍
貫
雙
野 

報
表
揚
以
淸
手
續 

*
 

®
 毎
義
捐
據
壹
本
共
六
紙
每
紙
銀
豊
元
如
僑
胞
領
義
捐
據   

«-理i

 

籌
款
者
至
少
須
能
用
淸
兩
本
以
上
方
有
代
理
權
其
代
理
人
毎
驾 

本
繳 

10 銀
五
元
於
本
會
收
代
理
者
可
得
車
為
費
豊
元
其
代
理
爵 

所
收
入
之
銀
滿
叁
卜
元
者
須
卽
將
欺
連
同
義
捐
據
之
存
根
缴
一 

旧
本
會
方
能
再
取
義
捐
據
代
理
本
會
收
到
義
欺
即
由
理 

«: 員
緑 

黄
昭
立
君
簽
名
發
給
正
式
收
條
交
代
理
人
轉
交
敬
納
義
搭
者
」 

以
昭
愼
重
其
義
捐
據
未
用
淸
一 
本
之
零
數
將
之
缴
回
每
二
紙
蜉 

繳

足

銀

壹

元

計

算
• 

一

；|  

®
凡
代
理
人
所
經
手
用
去
之
義
捐
據
須
在
開
選
前
二
十
日
將
義
碗 

捐
豫
之
存
根
及
欵
項
壹
併
徼
同
以
備
彙
齊
開
選
切
勿
延
懐
其
鹼

重
金
購
買
大
批
一
二. 
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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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作
中
華
會
舘
徵
收
義
捐
啟
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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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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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
中
政
會
通
過 

任
命
錢
泰
爲
駐
比
大
使 

在
舉
辦
土
地
税
區
城 

不
得
再
行
征
收
契
税 

南
京
訊 
中
央
政
治
委
員
會 
於一八月九 

日
晨
九
時 
舉
行
第
四4 -
七
次
會
議 
出 

席
委
員
汪
兆
銘 
林
森 
王
寵
惠
等 
列 

席
委
日
柏
文
蔚
等
五4-

餘
人 
汪
兆
銘
主 

席 
庚
議
要
案
探
得
如
下 
G
行
政
院
報 

吿
中
比
兩
國
使
館
同
時
升
格
爲
大
使
館 

准
予
備
案 
並
任
命
錢
泰
爲
駐
比
利
時
國 

特
命
全
權
大
使 
㊁
修
正
保
甲
條
例
案 

交
立
法
院
審
議
国
通
過
修
正
國
債
基
金 

保
管
委
員
會
組
織
條
例
原
則   

@
决
議
在 

開
始
舉
辦
土
地
税
區
城 
不
得
再
行
沿
用 

契
税
法
令 
征
收
契
税 
⑤
行
政
院
睛
修 

正
縣
政
府
裁
局
改
科
暫
行
規
程
第
叁
條 

准
予
備
案 
因
决
議
懲
治
偷
漏
關
税
暂
行 

條
例 
施
行
期
間 
延
長
一
年 
交
立
法 

院 
①
妨
害
國
幣
懲
治
暫
行
條
例 
准
予 

延
期
二
年 
③
核
定
槪
算
案
十
起 

乂
訊 
我
國
駐
比
首
任
大
使 
於
九
日
冲 

政
會
已
通
過
以
錢
泰
充
任 
原
任
駐
比
公 

使
朱
鶴
翔
即
辞
任
囘
國 
至
錢
是
否
將
返 

國
後
再
蒞
任 
現
正
在
請
訓
冲

•
察
北
民
衆 

自
衞
敗
後
備
受
荼
毒 

某
方
集
議
施
行
高
壓
手
段

一
日
之
民
變
情
事

本
會
館
爲
辦
理
全
加
華
僑
事
務
之
總
机
關
；
其
宗
旨
專
爲
僑
衆

漢
奸 
分
散
各
地 
並
潛
入
張
家
口
值
察

謀
福
利"
曩
者
歷
年
辦
理
各
種
公
益
慈
善
事
業
。。端
賴
僑
衆
慷

反
抗
份
子
之
一
切
行
動
或
設
法
阻
止
其
始 

活
動 
或
誘
使
洩
漏
其
墓
即
之
秘
密 
勸

，相
與
有
成
。。惟
近
數
年
來
。。世
界
經
濟
恐
慌
。。百
業

凋
奪 
匸
商
冷
淡 
影
響
所
及
、本
會
館
財
政
因
之
極
形
困
細
。。 

去
年
七
月
間
，本
居
職
員
受
職
視
事
時 
0
查
核
數
目
。。本
會
館 

徴
宇
尙
欠
市
府
地
稅
貳
千
五
百
餘
元
。。隨
後
演
劇
籌
欵
，。曾
繳 

納
壹
九
三
四
年
地
稅
連
息
共
銀
九
百
餘
元
，。仍
欠
一
九
三
五
。。 

一
一
九
三
六
年
地
稅
共
銀
一
千
六
百
餘
元
、及
欠
今
年
地
税
八
百 

餘
元
二
共
欠
二
千
五
百
餘
元
。
若
在
本
年
十
壺
月
以
前
。。無
欺 

繳
納
。
則
樓
宇
將
有
拍
賣
之
虞
。。又
本
會
館
歷
年
濟
助
貧
苦
無 

靠
之
病
僑
。所
費
甚
鉅
〉。去
年
計
欠
中
華
醫
院
醫
藥
費
九
百
元 

。
且
各
邑
會
館
執
先
友
乙
期
將
屆
。。査
上
屆
執
先
友
。e
其
無
名 

氏
先
友
。因
本
會
館
無
銀
支
辦
。。致
令
各
邑
會
館
支
給
費
用
辦 

理
是
居
執
先
友 
其
有
姓
名
籍
貫
之
先
友
。。固
由
各
邑
會
舘
辦 

理
一
而
無
名
氏
先
友
。C

應
由
本
會
舘
負
責
籌
欵
辦
理
。。預
算
執 

無
名
氏
先
友"
需
欵
數
干
元
。。上
述
各
種
事
情
。非
籌
集
鉅
款
。。 

不
足
以
應
支
付
。。而
徒
有
司
農
興
仰
屋
之
嘆
。C

巧
婦
難
爲
無
米 

之
炊 
爱
特
召
集
會
議
。。討
論
籌
欺
事
宜
。。當
經 
一 致
議
决
向

使
附
逆 
使
反
抗
勢
力 
無
形
消
散 
如 

不
獲
已 
縱
出
諸
暗
殺
手
段 
亦
所
不
辭 

此
外
關
於
西
犯
綏
東
問
殖
因
某
方
正

在
全
神
貫
注
於

荼
毒
察
北
氏
衆
工
一

作 
故
不
遑
他
圖 
决
定
於
最
近
期
內 

對
綏
東
暫
不
採
取
積
極 
tT 動 
陶
賴
廟
村 

即
托
拉
着
廟
村)
義
民
趙
祥
春 
田
興
等 

首
先
奮
起
自
衞 
各
地
紛
起
響
應 
給 

予
某
方
及
僞
匪
犯
綏
途
中
以
一
大
障
碍 

盪
動
察
北
民
衆
一
向
沉
鬱
畏
恵
之
心
弦 

雖
未
收
顯
著
之
事
功 
耍
足
暴
露
民
衆
不

寄
義
捐
據
存
根
之
日
期
以
信
皮
之
郵
局
戳
印
爲®

㊈
本
會
每
次
收
到
義
欺
限
二
十
四
点
饋
內
將
欵
項
盡
斂
附
貯
銀" 

斤
待
至
開
選
時
向
銀
行
提
出
支
給
各
名
譽
職
員
之
薪
金
一 6
 

過
支
淸 

:
瘫 

㊉
凡
獲
選
上
列
各
名
譽
職
員
任
期
以
壹
年
爲
限
其
在
職
時
祇
有   

a
 

享
受
本
會
舘
諮
犠
之
箧
對
於
本
會
舘 
一 切
行
政
則
無
傾
參
與
縫

甘
屈
伏
之
真
像 
現
某
方
於
事
變
之
後 

僑
衆
徵
收
義
捐
一
。以
爲
清
繳
地
稅
』。淸
還
中
華
醫
院
舊
欠
、。及
正
會
長 

文
書
 

名
譽
監
督

曾
雲
峯 

黃
儉
傳

副
會
長 
胡
峰
卓 
張
椿
杰
宀

極
圖
鎭
懾
各
地
民
衆 
首
派
李
逆
守
信
坐
執
無
名
氏
先
友
各
費
之
用
。。並
組
織
一
義
捐
會
。C

推
定
人
員
負 

結
叫
 II

L

紹
盯
一
責
辦
理
。凜
願
各
埠
僑
胞
解
囊
樂
助
商
襄
義
學
俾
各
事
得
以 

鎭
張
才
更
因
祟
禎
縣
城
严
勢
彳
昆
衝
要
一
舉
辦 
而
臻
美
備 
本
會
舘
有
厚
望
焉
。。茲
將
簡
章
列
后: 

即
令
移
徙
於
西
灣
村
險
要
之
區 
茲
乂

恐
蛛
有
之
保
安
隊
警
察
力
量
薄
弱
特

於
六
月
七
日 
令
駐
張
北
牒
僞
第
四
師
包

桂
庭
部 

餘
人 
(
約
合
壹
團)
開
抵
西

中
華
會
舘
主
席 
林
煥
廷

監
督
 

葉
求
茂 
曹
美
定 

，議 

正
理
財 

黃
昭
立 

副
理
財 
林
煥
廷
陳
宜
顕

Mr 

管
理
分
發
義
捐
修
專
員
兼
管
理
信
箱
主
任 
葉
求
銓 
郎
被
培
紐

㊀
本
會
舘
採
用
開
選
方
法
籌
款
辦
理
公
益
慈
善
事
業
凡
繳
納
義. 

，捐 
一
元
者
卽
給
囘
義
捐
僅
豊
紙
所
收
入
款
項
以
四
成
五
照
章 

分
給
各
獲
選
爲
名
譽
董
事
幹
事
者
之
薪
金
其
餘
五
成
五
除
吿 

、白
費
印
件
費
代
理
人
車
馬
費
郵
費
及
零
星
費
之
外
所
餘
盡
歸 

本
會
舘
爲
公
益
慈
善
之
費

㊁
預
定
徵
收
義
捐
銀
叁
萬
元
每
義
捐
據
一
紙
銀
一
元
共
義
捐
據 

一二
萬
紙

⑨
凡
繳
納
義
捐
覺
元
取
義
捐
據
皆
紙
者
有
被
選
爲
本
會
舘
名
譽 

.董
事
幹
事
之
資
格
决
定
取
名
譽
董
事
幹
事
共
二
百
名
其
獲
選 

.者
卽
享
受
薪
金
其
諦
金
數
目
如
左

獲
選
第
壹
名
爲
名
譽
董
事
正
主
席
薪
金
銀
五
千
元 

、獲
選
第
貳
名
爲
名
譽
董
事
副
主
席
薪
金
銀
三
千
元 

僅
選
第
三
名
爲
名
譽
董
事
副
主
席
薪
金
鍛
壹
千
五
百
元 

獲
選
第
四
名
爲
名
譽
董
事
副
主
席
盜
金
銀
五
百
元 

獲
選
第
五
名
至
十
名
爲
名
譽
董
事
每
名
薪
金
銀
壹
百
元 

獲
選
第
十
壹
名
至
二
十
名
爲
名
譽
董
事
每
名
盗
金
銀
三
十
元 

，獲
選
第
廿
宣
名
至
豈
百
名
爲
名
譽
普
通
董
事
每
名
薪
金
銀
二 

. 
十
元

遊
埠
徵
收
義
捐
專
員

黄
寄
生

核
數
員 

雷
宜
堆 
周
寶
山

交
際
員 

黄
文
甫 
季
給
珉 
葉
求
的 
吳
季
譲 

宣
傳
員 

梁
緝
光 
徐
子
樂 
黃
紀
耀 
伍
善
予 

60 伯
顕
百 

協 
理 

朱
浚
裘 
黄
華
鍊 
劉
罐
祥 
鄭
重
平 
同 
練
心 

黃
才
 
鄧
湛
隆 
關
祟
類®
昌
珠 
黄
少
波
te 

陳
宜
談 
林
舉
振 
制
亮
雷
健
 
郎
振
衡
謳 

劇
雲
伯 
李
鶴
儔 
周
振
河 
林
三
合 
張
換
章
瀛

灣
村
駐
守 
並
由
某
方
特
務
機
關
通
飭
康 

保 
多
偷 
寶
昌 
商
都 
等
縣
駐
軍
及 

隊
警 
壹
體
嚴
行
防
範

某
方
特
務
機
關
痛
恨
義
民
趙
祥
春 
田
興 

等 
戕
殺
陶
賴
廟
村
公
安
局
分
署
長
王
耀 

光 
及
收
繳
僞
警
檜
械 
當
令
僞
崇
禮
縣 

公
署 
將
義
民
等
家
產
一 
律
查
封
沒
收 

並
由
僞
署
拍
賣 
即
以
所
得
令
錢 
作爲一 

撫
恤
王
逆
耀
光 
及
被
戮
之
長
警
遺
族 

於
六
月
六
日
僞
祟
福
縣
公
署 
特
邀
請
張 

北
等
縣
署
代
表 
在
陶
賴
廟
村
公
安
分
署 
獲
選
第
专
百
零
宜
名
至
一
一
百
名
爲
名
譽
幹
事
每
名
薪
金
銀
拾 

- 
舉
行
追
悼
會 
追
悼
已
受
顯
戳
之
王
逆.
元

李
矩
悅 
李
照
沥
梁
任
農 
黃
敬
三 
胡
彩
星£ 

彭 
光 
鄭
逸
林
黃
潮
衍
雷
夢
熊 
馬
鏡
河 

朱
直
民 
李
日
如 
司
徒
國 
陳
品
鞄
黎
僞
 ̂

暨
中
華
會
舘
全
体
職
員
共
同
負
貴
辦
埋

統
埋
男
女
老
幼
內
外, 

雜
症 
接
醫
体
恤
會
一 

補
肺
注
射
囘
國
防
疫
注
射 

;
製

龔

邛
 

龔

龔

事

柳
奇
難 

兼
補
血
毎
逢
禮 

拜
貳
朝 

拾
点
至 

拾
二
点 

贈
醫
不 

收
分
文

Mi

価

駐
城
多
利
埠
分
發
義
捐
僮
兼
收
義
捐
專
員 
馬
敢
亮

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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